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2019年，根据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精神和《预算法》相关规定，我县有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要求全县预算单位试行绩效目标管理

2019年度，要求全县各预算单位试行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对部门整体预算支出做到全覆盖，对县本级财政安排30万元以上，上级转移支付100万元资金的项目支出全部需申报预算绩效目标（扶贫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要求100%申报）。在预算单位在编报部门预算时同步编报项目绩效目标，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率要求达100%。

二、加强预算绩效监控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全县预算单位按年初批复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监控单位、监控项目要求达到100%，县财政部门在预算单位自行监控的基础上抽取了部分重大项目和政策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了重点监控，在监控过程中对发现问题及时分析原因加以纠正。
抓好预算绩效评价
一是推动了预算部门和单位绩效自评全覆盖，重点加强民生支出的绩效评价，如：县级扶贫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如实反映绩效目标实现结果，要求预算单位对绩效目标未达成或目标制定明显不合理的，要作出说明并提出改进措施；二是县财政加大对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力度，要求局内各股室对相关行业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四、强化评价结果应用
一是及时反馈重点评价项目的评价结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二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向政府、人大报告机制、向社会公开机制、绩效问责制，促进高效、透明绩效政府的建设。

